
浙武协（2024）26 号

关于申报 2025 年浙江省武术协会本级赛事的通知

各市武术协会、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浙江省武术协会赛事的名称、内容、组织和管理，

落实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武术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与《浙

江省体育赛事管理办法》文件精神，根据我省武术赛事开展实际，经

研究，凡我省符合条件的各级武术协会、武术组织、企事业单位均可

申请承办浙江省武术协会 2025 年本级武术赛事。

请有意向承办相关赛事的单位，根据本通知附件 2 的要求，上报

申办报告及相关材料到浙江省武术协会秘书处。

报告及材料报送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212 号浙江体育大厦 6楼。

截止时间：2024 年 9 月 30 日。

联系人：谭俊香 13588723503，32122628@qq.com。

附件 1：浙江省武术协会 2025 年赛事目录

2：浙江省武术协会本级赛事申办要求

浙江省武术协会

2024 年 9 月 7 日

浙 江 省 武 术 协 会



附件 1：浙江省武术协会 2025 年本级赛事目录

序号 赛事与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拟定）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指导或支持单位 计划人数 拟定时间

1

2025 年第二届浙江省和美乡

村太极拳联赛总决赛暨第十

届浙江省太极拳公开赛

浙江省体育总会、浙江省武术协

会、承办地县（市、区）级（含）

以上人民政府或市体育局、市体育

总会

待定 待定 待定 300 人以上 三、四季度

2
第十七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

比赛

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承办地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武术协

会、承办地市体

育部门

待定 待定 3000-5000 人
7 月第 1或第 2个周

末

3
第八届浙江省企业（企业家）

武术大赛（第 7届待办）

浙江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体育产

业联合会、浙江省武术协会、

承办地县级（含）以上人民政府或

市（含）以上体育部门、其他

待定 待定 待定 300 人以上 二、三季度

4
第七届浙江省武术馆校武术

比赛

浙江省武术协会、承办地县级（含）

以上人民政府或市（含）以上体育

部门、其他

市、县级武术协

会或武术馆校
待定 待定 300 人以上 三、四季度

5
第三届浙江省形意和心意拳

武术比赛
待定 待定 待定 300 人以上 二、三、四季度

6
第三届浙江省青少年儿童散

打联赛总决赛（第 2 届待办）
待定 待定 待定 300 人以上 三、四季度

7 第九届浙江省太极推手比赛 待定 待定 待定 300 人以上 二、三季度



附件 2：

浙江省武术协会本级赛事申办要求

内容 有关要求

申办

单位

应至少符合以下三项中的某一项：

1、市以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体育局或体育总会。

2、各市、县（市、区）级武术协会、武术组织、社会组织。

3、在我省工商或民政部门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和社团。

申办

条件

应符合下列五项基本条件：

1、申办赛事的单位应严格执行《体育赛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全面做好

赛事的各项保障工作。

2、赛事举办场馆、设施及相关器材必须符合相应赛事规模要求（须有看台等），

并能为比赛安全顺利进行提供相应的医疗、救护、安保、消防、卫生等相关保

障工作。

3、按规定组建相应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如设置

组委会、竞赛部、场地器材部、安全保卫部、后勤接待部、新闻宣传部等，并

配备足够工作人员，以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保障赛事期间的餐饮卫生安全。

4、需省武术协会为主办方条件：承办地市人民政府或县（市、区）级

人民政府或市体育局或市体育总会共同作为赛事主办单位。 如申请承办方不

能协调的，则省武术协会仅为赛事指导单位。

申办

流程

1、具备申办条件的单位，请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向省武术协会秘书处提

交办赛书面申请报告和赛事组织方案等相关资料。

2、如某一赛事申办单位超过两家（含）以上，则由省武协另行组织竞标或议

标确定承办单位。为便于承办单位纳入 2025 年年度预算，省协会将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前给予申报单位答复或回函。

3、按相关规定签定赛事合作协议或备忘事项。

4、方可正式启动赛事各项筹备工作。

申办

材料

赛事申办报告及材料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报告。

2、申办单位或承办地以往办赛经历（证明有能力办赛）。

3、明确赛事主、承办方，举办时间、地点及经费来源。

4、确保承办赛事达到参赛运动员基本规模的承诺等。

5、赛事场馆等办赛设施、设备、交通等信息。

6、安保、医疗卫生、赛事宣传、住宿、餐饮等条件及措施。

7、以当地武术协会、武术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名议申办者须提供当地人民



4

政府或体育或武术管理部门的批件。

其他

要求

赛事有关的其他特别要求：

1、比赛场地应满足参赛基本要求。(1)温度要求：当气温高于 26 度时场馆必

须确保有空调，且空调能满足场地到达 26度。(2)看台要求：参赛运动员超过 350

人或比赛场地超过 1片的，必须有看台。

2、赛事举办时，组委会领导（属地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上）须到场馆现场协

调坐镇指挥。

3、浙江省企业（企业家）武术大赛。参赛代表队必须为各级各类企业的员工，

并统一组队报名。

4、浙江省武术馆校武术比赛。参赛代表队必须是各级各类武馆、武校的学生，

并统一组队报名。

5、能整合当地文化、旅游资源来打造宣传赛事活动的优先承办。


